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收購ONE CHASE MANHATTAN PLAZA  
 
本公告乃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美國時間），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Summit Glory Holdings Limited與 JP 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簽訂一份購買協議，以購買價 725,000,000美元購買位於美國紐約
州紐約市Liberty大街 16-48號的One Chase Manhattan Plaza（「收購事項」）。  
 
One Chase Manhattan Plaza 是一座 2.2 百萬平方英尺的 A 級辦公樓，包括地
上 60 層、一個 2.5 英畝的廣場以及地下 5 層。其之前曾為 Chase Manhattan 
Bank 全球總部。  
 
收購事項乃於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 14 章或第 14A 章規定，並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的交易及
關連交易。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3 年 10 月 17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丁國其先
生、秦學棠先生及吳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
閻焱先生、張化橋先生及張彤先生。  


